关于《沙坡头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业主自我管理组织，充分发挥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解决沙坡头区住宅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业主大会成立难、业委会产生难等问题，弥补业主大会、业委会空白，我局拟重新修订《沙坡头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

业主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代表业主监督物业服务，但当前，部分住宅小区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业主大会不能正常召开,迟迟无法选出代表成立业主委员会,小区业主参与物业管理工作难，探索组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有助于减少业主在维权过程中的成本，有效降低业主个人自身维权难度，是物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更有助于解决沙坡头区住宅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业主大会成立难、业委会产生难等问题。
二、制定依据

制定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住建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修订过程

2022年7月7日，我局制定印发了《沙坡头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办法（试行）》，自2022年8月7日开始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8月6日。结合沙坡头区实际及试行情况，对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2024年10月17日，已发函征求文昌镇、滨河镇、区民社局、区公安分局及物业服务企业的意见建议，并同步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二十二条。第一条明确了制定目的和依据；第二条明确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适用范围；第三条明确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职责；第四条明确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指导、监督部门；第五条规定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的组建情形；第六条至第八条规定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人员构成及条件；第九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产生方式和组建流程；第十四条规定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第十五条规定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会议召集形式；第十六条至第十七条规定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资格终止情形及补充方式；第十八条规定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经费来源；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明确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任期，规定了停止、解散情形；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办法的施行时间。
特此说明。

             中卫市沙坡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  

               2024年10月17日    


